评标细则
评标采用方法：综合评分法
	评分项目
	权重
	评审分项
	评分准则

	价格部分
（10分）
	10%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
（以本次最低有效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技术部分
（75分）
	15%
	1.实施方案
	评审内容：
1.服务要求总体响应方案； 
2.具体实施方案； 
3.人员计划安排；
根据招标文件的需求和投标文件响应情况进行评分： 
评审标准：满足3点内容得8分，满足任意2点内容得6分，满足任意1点内容得4分，完全不满足内容不得分。 
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相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 
评审为优：符合项目需求，方案逻辑严密，执行流程完整详细，可行性强，得7分； 
评审为良：符合项目需求，方案内容完整，可行性好，得5分； 
评审为中：符合项目部分要求，逻辑性好。可行性有明显瑕疵，贴近项目实际，得3分； 
评审为差：整体方案逻辑混乱，不能体显完成项目目标完整的工作安排，得0分。 
如果评审为差，要求专家书面说明理由，并记录在档。

	
	10%
	2.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
	评审内容：
1.课程时间保障措施及方案； 
2.课程内容保障措施及方案； 
3.课程效果保障措施及方案； 
根据招标文件的需求和投标文件响应情况进行评分： 
评审标准：满足3点内容得5分，满足任意2点内容得3分，满足任意1点内容得1分，完全不满足内容不得分。 
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相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 
优：保障措施详细且符合项目要求，可操作性强，得5分； 
良：保障措施内容完整，可操作性较好，得3分；
中：保障措施能符合项目部分要求，较贴近项目需求，得2分； 
差：保障措施明显达不到项目要求，评审为差，得0分。如果评审为差，由评审人员书面说明理由，并记录存档。

	
	50%
	3. 执行团队人员配置
	评分内容：
拟安排服务本项目教练员/工作人员，不能兼任，均为投标单位员工（以劳动合同为准），否则该项不得分。在此基础上：
1.专属教练员4名（25分）
要求：
具备田径项目国家健将或田径教练员高级职称的专属教练员，至少2名，得15分。
田径项目国家一级运动员或初级教练员职称，至少2名一级运动员或初级教练员得10分。
不符合条件不得分。
2.兼职教练12名（25分）
要求：大学本科相关专业毕业（含自考），体育教育或运动训练，两年内从事本专业工作。至少有12名教练具备以上资质教练员。
少1人扣1分，30%达不到要求即此项不得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投标人和团队成员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作为证明依据。
2.要求提供所有人员简历，包括：证书、毕业证（或学位证）、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原件备查）作为得分依据。
3.评审中出现无法提供资料及资质证明的，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综合实力部分
（15分）
	10%
	同类业绩及履约评价
	[bookmark: _GoBack]自2019年12月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具有相关的政府采购合作经历，每提供一项同类项目合同得2分，最高得10分。【提供合同关键页或相关用户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5%
	诚信情况
	投标人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诚信相关问题且在主管部门相关处理措施实施期限内的，本项不得分，否则得满分。投标人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材料，由工作人员向评审委员会提供相关信息。

	100分
	100%
	合计



